
（暂行版）

入团的基本条件：

1.必须本人提出申请且符合政治标准；

2.年龄必须是在十四周岁以上，二十八周岁以下的中国青年；

3.必须承认团的章程；

4.必须愿意参加团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、执行团的

决议；

5.必须按期交纳团费;

注：秋季新生入学后第一学期主要进行培养考察，一般不吸

收入团。

一、提出入团申请

1.要求入团的青年向支部委员会提交申请书（内容：本人简

历、本人对团组织的认识、入团动机和努力方向等）。

2.组织收到入团申请书后应及时委派人员同申请人谈话了

解基本情况，经支部委员会或支部大会研究，将他们列为入

团积极分子。

二、入团积极分子的教育培养和考察

1.团组织要利用团课、团校等形式和载体，对要求入团的积

极分子进行教育，每名入团积极分子在入团前要接受不少于

8 课时的团课培训。

2.在入团积极分子所在支部确定 1-2名团员作为培养联系人。

联系人要经常了解他们的思想、工作、学习和生活情况并对

其进行思想教育。



3.入团积极分子在经过不少于三个月的培养教育之后，团支

部委员会应听取联系人和团内外群众的意见，从思想觉悟、

政治素质、道德品质和一贯表现等方面对其进行考察和公示。

三、填写《入团志愿书》

1.团支部委员会经考察认为入团积极分子已具备团员条件，

应为其确定 2 名介绍人（一般由培养联系人担任，主要负责

向被介绍人解释团的章程、团员的权利与义务，向团组织说

明被介绍人的思想、表现和经历）并发给《入团志愿书》（出

具发展对象公示考察材料后到校团委领取），要求其在介绍

人的指导下认真如实填写。《入团志愿书》经支委会检查合

格后，再提交支部大会讨论。（入团志愿书应用钢笔或黑色

水笔由申请人本人填写。）

四、支部大会讨论通过

1.支部书记(副书记)或组织委员主持大会并报告出席团员、

青年人数及会议议程。（支部大会讨论两个以上的青年入团

时，必须逐个讨论和表决）

2.申请人汇报个人简历、家庭情况和对团的认识、入团动机

以及需向团组织说明的问题，两位入团介绍人依次报告被介

绍人的情况及自己的意见。

3.支部书记(副书记)或组织委员代表支委会报告对申请人

的审查意见。

4.与会团员就申请人能否入团进行讨论，讨论过后采取无记

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。

5.支部委员会报告表决结果并宣读支部大会决议。



6.申请人表示态度和决心。

7.报学院团委批准。团支部大会后，支委会要及时将支部大

会的决议填写在《入团申请书》上，连同本人申请书，报送

学院团委审批。

五、学院团委审批

1.学院团委审批接收新团员必须召开委员会，集体审议，表

决决定。表决结果须进行不少于 3 个工作日的公示。（主要

审议:申请人是否具备团员条件，入团手续是否完备等）

2.审批两个以上青年入团时，应逐个审议和表决。审批意见

要填写在《入团志愿书》上,并通知报批的团支部。

3.学院团委对团支部上报的接收新团员的决议，必须在三个

月内审批，如遇特殊情况可适当延长审批时间，但不能超过

六个月。

4.团支委应以郑重的方式将学院团委批准青年入团的决定

通知本人并在团员大会上宣布，同时鼓励未被批准入团的青

年。（审批通过的青年，从支部大会通过之日起取得团籍并

计算团龄，从学院团委批准的当月开始缴纳团费）。

六、入团宣誓仪式

新团员必须参加入团仪式，在团旗下进行入团宣誓。在宣誓

仪式上，由上级团组织的代表或本级团组织的负责人带领新

团员宣誓并向新团员颁发团员证（入团志愿书审核完毕后至

校团委办理团员证）和团徽。宣誓仪式由学院团委、团总支

或支部委员会组织，具体流程如下：

1.奏唱团歌。



2.宣布新团员名单。

3.佩戴团徽，由老团员代表为新团员佩戴团徽。

4.宣誓。入团誓词是“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，坚

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遵守团的章程，执行团的决议，

履行团员义务，严守团的纪律，勤奋学习，积极工作，吃苦

在前，享受在后，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。”

5.颁发团员证。

6.新团员代表发言。

7.党组织负责人讲话。



要求入团的青年向所在支部委员会提出申请并提交入团申请书

团组织及时与申请人谈话并提出希望与要求，经支部委员会或支

部大会研究，将其列为入团积极分子

团组织对入团积极分子进行教育培养（接受不少于 8 课时团课培

训、确定 1-2 名培养联系人），并经过 3-6 个月的考察期

团组织为考察合格的入团积极分子确定 2名介绍人，并指导其填

写《入团志愿书》

团支部委员会将考察合格且已填写《入团志愿书》的拟发展对象

提交团支部大会讨论通过

参加入团宣誓仪式

团支部大会通过后，报送学院团委审批

学院召开审批接受新团员的委员会议，集体审议表决。审批通过后，

团支委应以郑重的方式通知本人并在团员大会宣布


